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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自愿承诺特定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泛亚微透”）于近

日分别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邹东伟先生、李

建革先生，持股 5%以上股东常州赛富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赛富创投”）、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精工”）出具的《关

于特定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事项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充分认可，秉承对社会公众股东

负责的态度，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公司股东利益，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自 2024年 1月 23 日起六个月内（2024年 1月 23日至 

2024年 7月 22日）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前

述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增发等事项产生的新增股份。 

（2）赛富创投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充分认可，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和公司股东利益，赛富创投作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自愿承诺：自 

2024 年 1 月 23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本公司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前述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增发等

事项产生的新增股份。 

（3）南方精工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充分认可，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和公司股东利益，南方精工作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自愿承诺：自 

2024年 1月 23日起六个月内（2024年 1月 23日至 2024年 7月 22 日）不以任



何方式减持本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前述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

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增发等事项产生的新增股份。 

二、承诺主体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张云 19,511,467 27.87% 无限售流通股 

邹东伟 2,394,716 3.42% 无限售流通股 

李建革 732,329 1.05% 无限售流通股 

赛富创投 5,850,363 8.36% 无限售流通股 

南方精工 5,583,157 7.98%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34,072,032 48.68% -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23 日 

 

 


